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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商务签证申请资料核对一览表 

 

为了更快速有效的受理您的签证申请，请您务必在递交材料之前准备好所需申请材料。申请

材料的不完整将会导致签证申请时间不必要的延迟或者被拒绝申请。因此，请在您准备好了

所有材料后再到签证处窗口递交申请。  申请人需要到使馆面签。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在所递交的文件材料后面打勾，并将该材料审核一览表和您的申请

材料按照下列顺序整理好一起递交。 
申请人 使馆 

1．申根商务签证一览表   

2.   护照，要在您的签证过期后仍然有效 3 个月. 必须至少有两张空

白页. 
  

3.  一套填写正确的”申根签证申请表格” (下载). 需原件   

4. 一张护照照片, 贴在申请表格上。(照片要求)   

5. 一套填写正确的”补充信息表格” (下载)。需原件   

6. 能覆盖在申根地区的实际停留时间，且最低 3 万欧元 (300,000 人民

币) 保额的医疗保险。原件和复印件 
  

7. 由中方单位开具的派遣函原件(有英文翻译). 该派遣函必须包括 a) 

申请人的姓名, b) 地址, c) 电话, d) 职位, e) 此次商务出访的日期, 目

的及停留时间. 派遣函必须要有公司管理层的签名和盖章。需原件 

  

8. 申请人公司的营业执照中文及英文翻译。复印件可接受   

9. 在申根国地区的商务伙伴(一或多个)通过邮件发给申请人的英文或

丹麦文的邀请信原件或 pdf 格式的文件。邀请函需要包括 a) 公司台头

纸, b)公司 地址, c)  公司的电话，电子邮件地址及网址 d)签名. 该邀

请函必须写明此次邀请的旅行日期,停留时间和目的，包括行程。  

 

注意: 丹麦要求邀请方同时要以 pdf 文件形式将有签名的邀请函直接

电邮至使领馆邮箱 

北京 bjsambvisa@um.dk; 上海 shagkl@um.dk ; 广州 cangkl@um.dk  

 

  

10. 申请人护照身份页的复印件(如有延期页，延期页也要复印)   

11.在丹麦停留期间的经济支付能力的证明。可单独开具担保函，也或

者在邀请信或派遣信里特别说明此项。 
  

http://www.ambbeijing.um.dk/NR/rdonlyres/989EDF0E-111E-489F-88A2-CFF06188E608/0/SchengenApplicationSmartForm.pdf
http://www.ambbeijing.um.dk/NR/rdonlyres/E546360E-2D70-4BF6-9E8B-BD2F50B493D4/0/1058_pasplakat_A4_web.pdf
http://www.ambbeijing.um.dk/NR/rdonlyres/2D5E657B-85E3-42DA-97C9-35FD016D008C/0/SupplementaryFormJ2.pdf
mailto:bjsambvisa@um.dk
mailto:shagkl@um.dk
mailto:cangkl@um.dk


 
爱旅行 爱生活                                                        

 
客服：400-611-2210     传真:010-59222777     网址:http://www.ailvxing.com    

12.如果申请人是第一次去丹麦购买货物:请提供公司购买或竞拍的足

够的资金证明。（如，最新的银行存款证明） 
  

13. 申请费，请查询现在的申请签证费用 here.    

14. 非中国公民还需要提交您有效的中国居留许可。复印件可接受   

在此，丹麦使馆/领馆保留要求您提供更多材料的权利。 

 

领取签证，请提交: 

1. 由使馆开具的申请凭证。 

2. 确认的机票(只在签证官事先特别要求时提供). 复印件可接受。 

 

如下签名证明我已知晓提供不正确或是伪造虚假材料是违反中国和丹麦法律的行为。  

 

日 期 : _____________     地 点 : __________________     签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pdated 6 April 2010 by The Royal Danish Embassy in Beijing – Always find the latest version on www.ambbeijing.um.dk 

 

http://www.ambbeijing.um.dk/en/menu/ConsularServices/ListOfFees/

